
身穿黑外衣 頭束髮髻出庭
女被告祁春艷、37歲，報稱無業，於1997年有一次違

反逗留條件的紀錄，居住九龍塘帝景峰，祁昨身穿黑色
外衣，頭束髮髻出庭。

控罪指控她於2007年12月至2009年10月，為使自己獲
益，而以恫嚇方式不當地要求X先生交出1千萬元。控方
指祁是X先生的前度情人，但2人已於07年12月分手，祁
曾要求索取1.2億元「分手費」，2人最終達成協議，X先
生先後5次將970萬元存入祁的銀行戶口，連同現金30萬

元，祁共獲得1千萬元。此後，雙方互不拖欠。
但今年11月，X先生的生意夥伴黃世明(音譯)在內地遭

人綁架，2名中國籍男子及祁涉嫌攔截黃，並跳上其座
駕， 他致電X先生，黃情急智生，將車輛撞向公安車
輛驚動警察，3人當場被捕，公安局正調查案件，祁於本
月返港後被警方拘捕。

揚言傷害其妻女 找人姦女秘書
祁曾9次當面勒索X先生，她與警方會面時表示曾恐嚇

傷害X先生及其女兒和妻子，並會找人強姦他的秘書。

祁在警誡下承認曾收取X先生的金錢，但卻否認控罪，
警方正調查用以恐嚇X先生的短訊。

辯方為祁申請保釋時表示，她是一名寡婦及家庭主
婦，育有一名在英國讀書的15歲女兒，女兒回港度聖誕
後得悉母親被捕，感到十分震驚。辯方提出可以30萬元
現金及20萬元人事擔保，但裁判官認為案情嚴重，故不
批准其保釋申請。

獲千萬元未罷休 涉港商深綁架
據早前報道，深圳上月發生一宗綁架案，一名港商離

開深圳一家酒店後，在門外遭2男1女綁匪挾持，強迫他
駕駛其私家車前往布吉。被捕女子疑與港商公司的另一
名港人董事交往，2人感情破裂分手，女方成功索取1千
萬元分手費，並協議以後互不追究。惟1年後，女方卻稱
為男方產子，要求談判但遭拒絕見面，有人因此綁架該
名港商，要脅男方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 前保良局主席、已故富商陳超常妻子
陳何麗娟，於05年去世後發生爭產事件，她亡故前與姪
女開立聯名戶口，其後發現對方先後提走戶口內共
5,900萬元，死者的遺產管理人匯豐銀行昨於高院興
訟，要求法庭頒令死者姪女要歸還涉款。死者女兒昨於
庭上自揭懷疑非亡母親生，不禁淚灑當場。

原訴人以死者陳何麗娟的遺產管理人身份，狀告死者
姪女何婉萍，要求法庭下令她交回與死者開立聯名戶口
內的5,900萬元。陳何麗娟生前為上市公司博富臨置業
有限公司(0225)董事，資料顯示，她曾與1964年任保良
局主席的丈夫陳超常共同擁有馬王「永勝」。

開聯名戶口 曾兩度提走資金

原訴人匯豐銀行一方於開案陳辭指出，答辯人何婉萍
表示與死者親如母女，自12歲起一起生活，她聲稱開立
聯名戶口，是協助死者處理日常開支、繳付醫藥費及投
資等，並表示自己也是有關戶口的受益人。然而，死者
於1989及1999年立下2份遺囑，受益人基本是她的長子
及男孫。

何曾應原訴人要求，交代於01至05年先後提走資金的
原因時，起初表示自己只擁有戶口內一半資金，但後來
又指自己是戶口受益人，令原訴人質疑。

女指母與姪女關係「互相利用」
58歲的死者親女陳艷芳昨於庭上供稱，她與兄長於

1960年代同到英國留學，期間也有回港跟父母團聚，但
無論回港期間，或從父母寄來的信件得悉，均不認為答
辯人期間曾與亡母同住。她指何單身，因而有充裕時間
陪伴亡母以協助處理日常事務，而亡母也有向她提供金
錢，故何與其亡母的關係只是「互相利用」。

何的律師指出，陳的伯父曾指她並非父母親生，她即
淚灑當場。陳指早年因自己的時辰八字與新曆的出生日
期不符而引起懷疑，但她認為父母一向對待她很好，故
是否親生，根本是「Nothing to me(對我不重要)」。聆訊
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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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度恐嚇前情人 曾索1.2億「分手費」

涉勒索富商千萬
「黑寡婦」還柙候審

永勝女馬主姪女 遭匯豐追59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黃大
仙下 昨午1時許發生跳樓者壓傷途
人意外，釀一死一傷。一名疑有不良
嗜好中年漢在該 龍智樓高處跳樓，
不料墮地時壓中一名剛巧路過樓下的
老翁，救護員到場證實跳樓中年漢當
場死亡，而老翁則被壓傷，幸仍清醒
被送院救治。而事有湊巧，死傷者均
同姓。今次是該 3年內第2宗跳樓壓
傷人事件。

跳樓喪生男子姓黃、59歲，居於龍

智樓一中層單位，他並無遺書透露厭
世原因，現場消息稱有人疑染有不良
嗜好；而無辜被跳樓者壓傷老翁亦姓
黃、68歲，他疑被跳樓死者的手、腳
打中，頭、胸及腰部均受傷，送院後
須留醫。

黃大仙下 在2008年3月9日亦發生
過類似意外，一名75歲姓張老翁，由
屯門到該 龍康樓探訪侄兒後離開
時，被一名身穿病人衣服28歲男子由
14樓跳下壓傷，陳當場死亡。

中年漢跳樓 壓傷過路老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年寡婦涉嫌勒索富商X先生1千萬元，並於上月捲入一宗內地綁架案而遭警

方落案控以一項勒索罪，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不獲保釋，還

押懲教署看管，案件押至本月28日，以便警方等候進一步指示再訊。

法改會建議理據
■參考外國經驗

○英格蘭、威爾斯、加拿大及新西蘭等地
已廢除有關推定、蘇格蘭更未有應用。

○英格蘭有兩名10歲男童今年5月被指強
姦1名8歲男童，至10月被法庭裁定企圖
強姦罪名成立。

■現實情況及案例

○14歲以下男童可能具有性交能力。

○本港2名13歲男童去年6月被裁定猥褻侵
犯1名12歲女童的個案中，首被告曾與
女童性交。

○本港1名13歲男童被指控在柴灣的東區
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內與1名5歲女童性
交。 資料來源：法改會報告書

14歲以下男童無力強姦擬廢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廢除現行法

例中，14歲以下男童無性交能力的推定。法改會秘書施道嘉解
釋，英格蘭及加拿大等多個司法管轄區已廢除有關推定，而本
港今年曾有13歲男童與5歲女童性交，反映有關14歲以下男童
沒有性交能力的推定，已脫離現實，亦未能反映被告應有的刑
事罪責。

根據普通法的規則，清楚訂明「14歲以下的男童在生理上不
具備干犯強姦罪的能力」，施道嘉表示，即使有明確證據顯示
14歲以下男童在生理上具有性交的能力，並且曾有性交行為，
現行的推定也不能被推翻。換言之，年齡在14歲以下的男童雖
曾與不同意的受害人性交，但不能被裁定干犯強姦罪。

法改會遂於昨日發表《14歲以下男童無性交能力的普通法

推定》報告書，建議廢除有關推定。報告書指出，這項普通
法推定源遠流長，但加拿大、英格蘭、威爾斯、新西蘭，及
多個澳洲司法管轄區等地已廢除有關推定；而蘇格蘭更未有
應用。報告書認為不論這項推定的理據，今天實難明白這項
規則的存在用途。

報告書表示，14歲以下男童可能具有性交能力，但本港法律
卻拒絕承認這事實，這樣的處理顯然違反常理。報告書引用本
港2名13歲男童去年6月被裁定猥褻侵犯1名12歲女童的案件，指
首被告確曾與受害人性交，但因為這項推定，故只能控以猥褻
侵犯而非強姦罪，有報道引述裁判官形容首被告「十分幸運」。

倡負刑責年齡低至10歲

報告書引用今年9月1名13歲男童被控在醫院內與1名5歲女童
性交，因這項推定，被告只能被控以猥褻侵犯。報告書指
出，一旦廢除推定，因《少年犯條例》列明須負上刑事責任
的最低年齡為10歲，而若要控告10至14歲的兒童，須在無合理
疑點下證明有關男童在犯罪時知道自己行為是嚴重錯誤，而
非純屬頑皮或惡作劇。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表示支持，但認為在判刑
後的跟進及輔導工作更重要。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
成員張達明說，若落實建議後，10歲或以上男童干犯強姦
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相信法庭判刑時會酌情處
理。根據程序，律政司考慮建議後，若提出修例建議，待立
法會審議後便定出實施日期。

勒索X先生案
划艇女月底裁決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前亞運划艇代表女
將陳學殷被控勒索
Ｘ 富 商 3 0 0 萬 元
案，控辯雙方昨在
區 域 法 院 結 案 陳
辭，控方指被告初
遇上Ｘ後，即收取
2張合共7萬元的支
票，其後每次都欣
然接受對方金錢，
她清楚知道Ｘ付出
金錢的背後動機，
直至她拒絕與Ｘ再
度發生性行為，Ｘ
不再理她，令她失
去財政支援，為了將來遂決定一筆過向Ｘ索款300萬
元，否則不會在信中列明索款數額，銀行戶口號碼
及入款限期時間，控方認為案中證供，已證明被告
勒索的意圖。主審法官表示需時考慮，將案延至本
月31日裁決。

高級檢控官李俊文陳辭指，被告絕非一時衝動，
案中唯一爭拗點是被告有否勒索意圖。

辯方大狀戴偉奧卻反駁指Ｘ富商庭上證供前後矛
盾，並選擇性記憶，甚至對於和被告第3次到酒店有
否性交都表示記不清楚。事實上，當被告知道丈夫
有外遇，她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是Ｘ，Ｘ可給予被
告的精神支持，被告確希望與Ｘ發展成真正的男女
朋友關係。

昨凌晨1時
28分，61歲姓
趙的士司機接
載一名女乘客
往華貴 ，當
的士經迴旋處
左轉入田灣海旁
道時疑因跣胎，
在斑馬線前失事
撞向左邊路欄後
翻側，趙與26歲
姓許女乘客分別
受傷及不適須送
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褔強 攝

的
士
翻
側

■勒索富商案昨結案陳詞，陳
學殷出庭。

■陳艷芳(左)在庭上講述與亡母的關係。右為遭匯豐
入稟追討5,900萬元的何婉萍。

■遭無辜壓傷的長者送院。


